红安县政府采购项目计划备案表
（非公开招标）
	采 购 单 位
	

	项 目 名 称
	

	采购金额（元）
	合计金额
	上级财政专项
	本级财政安排
	自筹资金
	其它资金
	备  注

	
	
	
	
	
	
	

	项 目 类 别
	□工程      □货物     □服务

	采 购 方 式
	□邀请招标   □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  
□询 价      □单一来源      □框架协议
	组 织 
形 式
	□分散采购
□集中采购

	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执行

	是否涉密采购
	□是   □否
	是否涉及政府购买服务
	□是   □否
	是否绿色、
节能产品采购
	□是   □否

	是否高校、科研机构设备采购
	□是   □否
	是否涉及进口产品采购
	□是   □否
	是否面向
中小微企业
	□是   □否

	承  诺  书
    我单位承诺在本次政府采购行为中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的各项法律法规，切实履行采购人主休责任。同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六、四十七条规定：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采购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合同副本报财政局采购股备案。并按《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文件要求：政府采购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２个工作日内在湖北省政府采购网及红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予以公告。以及严格落实《关于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 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鄂财采发〔2022〕5号），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提高至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如未履行，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法纪责任。
采购单位（盖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单位联系人
	
	联 系 电 话
	

	代理机构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
	

	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采购单位项目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采购办备案号：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采购单位项目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指采购人上级主管部门；
2、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指采购项目单位（采购人）；
3、财政局意见指财政局对口业务股室对财政性资金来源的确认；
4、采购办备案编号指由一体化生成的备案号，由采购办确认；
      5、此表一式三份，采购人、采购监管单位、集中采购机构或代理机构各一份。


红安县政府采购项目计划备案表
（公开招标）
	采 购 单 位
	

	项 目 名 称
	

	采购金额（元）
	合计金额
	上级财政专项
	本级财政安排
	自筹资金
	其它资金
	备  注

	
	
	
	
	
	
	

	项 目 类 别
	□工程    □货物   □服务

	采 购 方 式
	□公开招标
	组 织 
形 式
	□分散采购
□集中采购

	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执行

	是否涉密采购
	□是   □否
	是否涉及政府购买服务
	□是   □否
	是否绿色、
节能产品采购
	□是   □否

	是否高校、科研机构设备采购
	□是   □否
	是否涉及进口产品采购
	□是   □否
	是否面向
中小微企业
	□是   □否

	承  诺  书
    我单位承诺在本次政府采购行为中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的各项法律法规，切实履行采购人主休责任。同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六、四十七条规定：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采购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合同副本报财政局采购股备案。并按《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文件要求：政府采购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２个工作日内在湖北省政府采购网及红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予以公告。以及严格落实《关于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 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鄂财采发〔2022〕5号），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提高至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如未履行，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法纪责任。
采购单位（盖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单位联系人
	
	联 系 电 话
	

	代理机构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
	

	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采购单位项目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财政局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采购办备案号：
盖 章：
                                                             年  月  日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县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1、采购单位项目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指采购人上级主管部门；
2、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指采购项目单位（采购人）；
3、财政局意见指财政局对口业务股室对财政性资金来源的确认；
4、采购办备案编号指由一体化生成的备案号，由采购办确认；
      5、200万以上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400万以上的政府采购工程,分别由分管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县长签批意见；
      6、此表一式三份，采购人、采购监管单位、集中采购机构或代理机构各一份。


